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滕州市龙泉街道滕东中学文件
滕东中校字〔2025〕12 号

滕东中学学生欺凌事件应急处置预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等法律规定和《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》

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》

《教育部等十一部门关于印发〈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〉

的通知》《公安部 教育部 中央网信办关于印发〈学生欺凌防范

处置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等相关文件要求，制定学校学

生欺凌应急处置预案。

二、组织架构

应急处置领导小组

组 长：徐 敏 党总支书记

李彦博 校长

副组长：吴开国 法治副校长（龙泉派出所副所长）

成 员：王宏伟 安全副校长

宋均友 安全主任

职 责：负责指挥和组织学生欺凌事件的处置工作；对欺凌

事件处置工作有关事项作出决策；指导、督促各应急处置工作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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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按应急预案规定，及时有效开展工作；向上级部门请求救援事

项。

应急处置工作小组

1.事件调查组

组长：黄康胜

成员：张 伟

焦宏伟

李 林

职责：组织人员调查事件发生的过程，收集信息，实事求是

做好书面记录，起草事件报告，并负责向上级报告和续报情况。

2.紧急救护组

组长：刘广明

成员：柴强耀

马 丽

职责：第一时间检查学生身心状况，及时联系医疗机构和学

校心理健康教师，对被欺凌学生采取必要的救助措施和心理疏导。

3.安全保障组

组长：王宏伟

成员：宋均友

宫常浩

职责：将当事学生带离事发现场，对事发现场进行保护，及

时做好记录；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，维护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

序；负责事件处置过程中的车辆、接待、物资保障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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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舆情应对组

组长：秦 岩

成员：陈凡继

杜 静

职责：做好对被欺凌学生家长及家属的接待、安抚、慰问和

思想工作；负责对内对外的通讯联络，做好新闻单位的接待、采

访工作；起草信息通稿，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舆情应对。

三、应急处置程序

发生欺凌事件后，学校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按下列程序进

行处理：

报告与救助

1.报告

1.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后，在场人员（包括学校行政人员、教师、

保安等）必须立即予以制止，防止事态扩大，并向学校报告所发

生的情况。

2.学校应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简要概括，通过口头或书面形

式，向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紧急报告。报告内容包括：

时间、地点、涉及人员及具体情况（起因、过程）。

形式、程度及可能造成的后果。

涉及人员的身份、联系方式等信息。

已采取的措施。

其他相关的重要情况。

报告内容要准确、客观、详实，不得迟报、谎报、瞒报和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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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。事件情况发生变化后，要及时续报。

2.救助

1.学生欺凌事件发生后，在场人员（包括学校行政人员、教

师、保安等）应首先检查学生有无受伤情况，根据先重后轻的原

则决定是否送医（或拨打 120 救护）。

2.通知相关负责人赶赴现场，并通知救护组成员迅速赶到现

场。在急救车到达前，紧急救护组负责受伤学生处置。

3.学校要及时通知当事学生家长，简述事件有关情况，请其

配合学校做好处置工作。

隔离与保护

1.隔离

1.将欺凌者、协助者或被欺凌者一方带离事发现场；

2.对情节轻微的欺凌，现场干预制止，重点加强对围观者的

教育；

3.对行为较严重的欺凌者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将其暂时隔

离到班级外的区域或班级内远离其他学生的角落；

4.对于欺凌倾向严重者，可以采取短期停课等措施。

2.保护

1.对事件现场实行严格的保护，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、物

证，维持秩序，疏散师生；

2.安排心理健康教师做好被欺凌者心理疏导工作；

3.对被欺凌学生的相关信息予以保密，避免造成二次伤害。

应对与善后


